
 
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

年 4月 29日召开，审议公司激励基金计划 2018年度实施方案、职业

经理人 2018年度绩效激励实施方案和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等

事项。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

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激励基金计划 2018年度实施方案 

经审阅《上海建工激励基金计划 2018年度实施方案》，我们认为

考核方法、考核程序以及实施方案符合《上海建工激励基金计划（2016

年度～2020 年度）》有关规定。激励方案有助于充分调动公司中层管

理人员和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上海

建工激励基金计划 2018年度实施方案》。 

二、关于职业经理人 2018年度绩效激励实施方案 

经审阅《上海建工职业经理人 2018年度绩效激励实施方案》，我

们认为考核方法、考核程序符合《上海建工职业经理人考核与薪酬办

法》，薪酬方案符合《上海建工职业经理人考核与薪酬办法》《上海建

工职业经理人激励基金计划（2017年度～2019年度）》的有关规定。

职业经理人经营业绩考核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市场化选人用人机

制，有利于提高企业活力、竞争力和公司经营业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上海建工职业

经理人 2018年度绩效激励实施方案》。 



 

三、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

公司基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需要，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开展

日常关联交易。我们事先审阅了《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提

请股东大会授权》，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经审阅相关资料及与管理层沟通，我们认为公司“2019 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”能够合理预测本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，对

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和定价原则是按照诚实守信原则

和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进行的，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，

有利于公司 2019 年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。 

（此后无正文） 



 

（本页为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

立意见之签署页、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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